德环审〔2017〕27号

德宏州环境保护局
关于德宏州盈江县勐弄河三级水电站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的批复

盈江县勐弄河三级水电开发有限公司： 

你公司报来经修改完善后的《德宏州盈江县勐弄河三级水电站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报告》已收悉，根据验收组意见和项目验收受理公示期的情况，经研究决定，现批复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德宏州盈江县勐弄河三级水电站位于盈江县卡场镇，电站取水坝位于勐弄河与勐典河汇口上游3.6km处（勐弄河与五排卡河汇合口上游400m），厂址位于勐弄河与勐典河汇口上游0.1km处勐弄河右岸，外流域1#引水坝位于勐典河上游傈僳寨附近（未建设外流域2#引水坝），引水系统沿勐弄河右岸布置。该电站为引水式电站，主要建筑物由首部枢纽、外引枢纽、引水系统（进水口、引水隧洞、调压井、高压引水道）、厂区枢纽（主副厂房、升压站）等组成。电站装机容量为2×7500kW，保证出力3520kW（P=90%），多年平均年发电量7518万kW·h，装机年利用小时数5012h，电站最大水头109.50m，最小水头104.50m，平均水头107.20m，水量利用系数78%。项目投资总概算7158.33万元，其中环保投资概算144.36万元，占总投资概算的2.02%；项目实际总投资13661万元，其中环保投资129.7万元，占实际总投资的0.94%。

二、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及验收监测情况 

（一）大气环境调查结果 
根据验收调查报告结论及现场检查，项目大气污染源主要是食堂油烟，食堂以电为能源，提供8个人员的餐饮；食堂产生的油烟经抽油烟机处理后外排，对大气环境影响较小。

（二）水环境调查及监测结果 
经现场检查及结合验收监测结果，项目排水实行雨污分流；项目设置了隔油池、化粪池，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用于浇灌菜地或浇灌山林；目前勐弄河属丰水期，丰水期监测数据无法反应水容量最小条件下水质情况，本次报告引用2014年4月份对电站大坝坝址、勐弄河支流、电站尾水水质监测数据，监测结果表明各个监测断面各项指标均满足《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Ⅲ类标准限值。

（三）声环境调查及监测结果 

根据验收调查报告结论及验收监测结果，除厂界西噪声超标外，其余昼夜间噪声均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类标准要求；对项目周边敏感点卡练村进行了监测，监测结果卡练村声环境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2类标准。厂界西噪声超标原因主要是电站发电尾水从厂界西侧外排至勐弄河所致，项目附近500米内无敏感点，因此电站对外界声环境影响轻微。
（四）固废处理调查结果 
经现场检查，施工期产生的弃渣堆存于弃渣场内，厂区设置生活垃圾收集池，收集池使用遮雨棚遮挡，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后得到了妥善处置；电站运行期检修机械设备产生的废机油和变压器油，收集后用滤油机进行过滤后回用，不能使用的废机油装入废机油收集桶统一收集至废机油储存室储存，最终交给云南新昊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进行处置，废油储存室设置有危险废物标识。
（五）生态环境调查结论 
1、根据验收调查报告结论及现场检查，项目设计设置4个弃渣场，实际设置2个弃渣场，取消原设计在支洞处的2#、3#弃渣场，施工结束后对渣场进行了植被恢复。德宏州水利局以“德水保〔2015〕17号”文件同意该电站水土保持设施通过竣工验收。 
2、根据验收调查报告结论及现场检查，电站拦河坝通过冲沙闸下放生态流量，冲砂闸下方使用膨胀螺丝对16#槽钢进行固定，使冲砂闸无法合拢，冲沙闸固定下泄口断面面积为：220cm×5cm，0.11㎡，下放生态流量为0.68m3/s，满足环评批复下泄流量0.17m3/s的要求；外引坝使用L型槽钢焊接固定门槽，短边垫于底部，使闸门无法关闭，生态下泄断面面积为200cm×3.5cm，水头1m，下放生态流量为0.25m3/s，满足环评批复下泄流量0.10 m3/s的要求。电站已安装了下泄生态流量视频监控，对下泄情况进行监控。

3、根据验收调查报告结论及现场检查，坝址至厂房段，枯水期电站运行时会有一定的减水或脱水现象，电站下放生态流量，坝址下游有溪流汇入，无脱水河段出现。

（六）社会影响调查结果

 根据验收调查报告，工程永久占地1.3hm2，临时占地0.53hm2；占地类型主要为灌木林、疏林地及林地，无耕地，对工程征地已按照国家相关标准进行了补偿；电站占地及淹没不涉及移民安置。
（七）公众意见调查结论

 根据项目公众意见调查结论，公众对本工程的建设总体反应为满意，100%的团体对项目建设的环境保护工作总体态度表示满意； 93%的个人对项目建设的总体态度表示满意，7%的个人对项目建设的总体态度表示基本满意。
（八）环境管理 

根据验收调查报告，项目成立了工程环境保护领导小组，制定了相关的环境保护管理制度；编制了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正在办理备案。

 三、验收结论 
德宏州盈江县勐弄河三级水电站的建设基本能按照环评报告及批复提出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工艺和环境保护对策措施进行建设，符合环评报告及批复的要求，基本能执行环保“三同时”制度，结合验收组意见，该项目满足环保验收条件，同意该项目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四、下一步需完善的内容 
（一）建立健全环保规章制度，确定环保专职人员，加强职工的环保宣传和教育，认真落实各项生态保护措施，确实保护好项目周边的生态环境。
（二）加强对生态放流设施的日常管理及维护，指定专人负责检查下放生态流量情况，确保河道生态用水，杜绝枯水区下游河道断流，并建立相应的生态流量管理台账。

（三）加强对电站设备的日常检修及维护，做好废机油处置台账的登记。 
（四）进一步加强弃渣场的植被恢复，做好厂区、生活区的绿化工作。
（五）尽快完成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的备案工作。

（六）在枯水期，委托有资质的监测单位对项目区地表水体补测水质监测报告，报州、县环保部门备案。

请盈江县环境保护局和德宏州环境监察支队加强该项目的日常监督管理。
德宏州环境保护局

2017年9月4日
发：盈江县环境保护局，德宏州环境监察支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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